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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有条著名的金融街，这里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然而
，法官们发现，近年来在这里发生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也更多发。由于我国国内
信用卡产业发展较晚，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在风险管理上银行方面明显地经验不
足，甚至在防范信用卡欺诈风险方面显得疏忽和麻木。

北京市西城法院刑二庭庭长徐丽文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一些犯罪分子不断地
利用信用卡的特点和银行管理漏洞实施各种信用卡诈骗行为。据介绍，从2007年1
2月至2009年12月间，他们共审结信用卡诈骗案件17件，涉案被告人25人，涉案
金额共计人民币240余万元，这些案件涉及到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北京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中信银行、福建兴业银
行、深发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

来自西城法院的调研显示，在新类型信用卡诈骗案件中，银行监管有明显漏洞：

其一，各银行信用卡部门采用片面追求发卡量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时，对申办对象的
个人基本情况不会仔细核实，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据法官张传荣介绍
，犯罪分子吴青霞先后冒用他人名义以及使用自己的身份证在中国银行、中国民生
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7家银行办理了16张信用卡。2006年9月至2008
年4月间，吴青霞使用其中的8张信用卡消费透支人民币8万余元，同时在上述银行
恶意透支3.9万余元。

徐丽文法官说，在信用卡申请的环节上，各银行虽均有实名制的要求，但在具体的
操作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通措施，代办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代办人与申请人间
的关系，以现阶段银行的审查力度根本无法达到翔实和准确。即便申请人本人前来
提交的申办材料，银行的审查工作也尚停留在形式层面，而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职
业、地址、收入情况等)，银行工作人员也难以逐一开展核实工作，放低门槛变成了
没门槛，银行将信用卡发给了没有信用基础的持卡人，恶意透支成为了无法避免的
收场方式。

其二，POS机具的设立和开通过于随意，对使用PO S机具的授信商户监管无力。各
银行为授信商户开通的POS机，实现信用卡消费职能的同时，也极易成为犯罪分子
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必备工具。在犯罪分子陈征等人使用伪造的境外信用卡实施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案件中，陈征使用一张已被吊销的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居然还
能从银行成功申领到POS机，而且该营业执照中所注明的经营地点早已不复存在了
，此后在税务部门已对该企业作出非正常状态认定之后，在陈征的要求下银行还为
该POS机开通了外币服务功能，致使在随后不到一个月，陈征使用伪造的境外信用
卡通过该PO S机疯狂实施了数百次套现行为，造成发卡银行损失达14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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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各银行在为授信商户设立和开通POS机前后均有规范的操作流程要求和监
管措施，但可惜的是，在执行中并未落到实处，陈征等人信用卡诈骗案件中，一部
POS机在一天中的连续发生近百笔境外卡刷卡操作，国内收单银行对上述异常交易
并未进行欺诈风险的识别和控制。直到境外发卡行上报国际V ISA欺诈交易报表后
，收单银行才意识到了可能发生了伪卡套现行为，无形中放任了犯罪分子的不法行
为。

其三，对持卡人、授信商户并未进行必要的义务交待和风险提示。银行工作人员往
往会忽略该项工作，导致持卡人或申领人搞不清透支与恶意透支、取现与套现等行
为的本质区别，在法院审理的部分恶意透支类信用卡诈骗案件中，被告人往往会有
还不起银行钱就坐牢、坐了牢就不用还钱的荒诞想法。而在社会生活中，套现公司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竟也成为了很有前途的新兴产业。以王超信用卡诈骗案为例，王
超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并多次从不法人员处套取现金，无视银行工作人员的催收
，在被诉至法院后，审判人员在庭审中发现王超对信用卡的使用常识极为匮乏，后
经教育，王超及时弥补了银行的损失，法院最终对其判处了非监禁刑。

对此，法官们建议，在银行与公安和民政部门之间、各银行之间应建立信息共享，
并在跨行之间形成风险评价信息的共享，形成类似的黑名单，对于在多家银行申办
信用卡的或者存在不良记录的人，严格控制其再次申办信用卡。个人不良信用一旦
发生，各银行相互通报，杜绝在多家银行恶意透支的案件发生。

同时，规范PO S机设立程序，严格特约商户准入和监管，建立类似于贷款审批前的
等级评价体制，应发展信誉良好的商户作为特约商户，对那些税务状况不稳定的申
请人予以详尽甄别后谨慎办理，特别是要限制外币业务的随意开通。在开通PO S机
业务后，收单银行和发卡银行要相互配合，对可疑交易信息早发现、早识别、早预
警，必要时可采用先行拒付的非常规手段。

此外，应坚决打击信用卡套现行为。信用卡套现问题的性质已从行业打击的违规操
作上升为刑法调整的犯罪行为，暴露出该行为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秩序的热点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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